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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繼受、比較法研究與 
法學文獻援引之協同格式

孫迺翊＊

一、 前言

臺灣的法律現代化，緣起於二十世紀繼受西方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從時

序來看，法律繼受途徑相當多元，首先於日治時期經由日本法引入西方法制，

二戰之後，再與中華民國民法、刑法、憲法匯流，後者係二十世紀前半葉清末

中國至民國時期繼受歐陸法律思想予以法典化的成果，德國、法國、瑞士、奧

地利等歐陸法體系遂經由不同路徑成為我國實定法的基礎。1這些法律制度於臺

灣社會經過長期適用，形成法律實務見解，而法律學者追溯法律思想之來源，

多至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留學，習得最新法學思潮，再與國內法律實務見解

進行對話，進行系統化分析。晚近憲法、商事財經法、科技法領域興起，吸引

更多有志從事學術工作者至美國、英國等英語系國家留學，使得國內法律學術

工作者的學術養成背景更加多元。2

在此背景下，比較法研究是國內法學研究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之一，其所形

塑之法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從文獻引註格式即可看得出明顯差異：在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各個學門中，學術工作者的學術養成以英語系國家為主，其他歐

陸語系國家兼而有之，不過學術研究之文獻分析與國際學術發表均以英文為

主，因此學術論文之撰寫及引用格式大多遵循 APA模式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或芝加哥模式 （Chicago Manual of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人文處法律學門召集人
1 王泰升 （2025）。《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修訂版）》上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

2 詹鎮榮 （2025）。〈《法律學研究成果回顧與社會影響性 2001-2020》 專書出版規劃、執行與意涵〉，《人
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26卷 2期，頁 39。

3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最後瀏覽日：2026年 1月 19日）。此項
引用格式係由美國心理學會所制定，廣泛運用於社會與行為科學、自然科學、護理學、傳播學、心

理學、商學、工程學、教育、公共衛生等領域。

https://apastyle.apa.org/products/publication-manual-7th-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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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4；相對而言，法律學者之留學國別非常多元，援引之外文文獻也非常多

元，有些國家如美國針對法律專業之引用規範以 《藍皮書》（Bluebook） 5為主，

歐陸等國家通常無此種公定版本，但法律期刊仍有其約定俗成之引用格式，以

及法院名稱、期刊刊名與法律名稱縮寫，法律逐條釋義之註釋書或特定法領域

深論之 「手冊」（handbook/ Handbuch） 則有各自建議之引用格式，彼此未必一
致。一般而言，法律學術論文在文獻引用上，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論文更強調

精確性，也有一般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所無之法規範、判決、判決彙編之引用格

式。

影響所及，國內法律學界對於中文及外文文獻之引用，究竟應採何種格式

始能符合學術基本要求，迄今莫衷一是。目前法律學門眾多法律學刊，無論是

學術單位、政府機關或商業出版社所出版，各自設定中文、英文、德文、日

文、法文等不同語言法律文獻之援引格式，彼此之間有些許差異，例如：中文

文獻之書名、篇名是否需要加上單括號或雙括號；外文文獻之篇名、書名是否

需要斜體或大寫字體顯示；年分標示在前或後，皆有不同。學者投稿往往需要

耗費相當時間心力，配合不同期刊要求修正調整，也分散了出版者投注於提升

期刊學術水準之心力。

二、  法學期刊法學文獻援引協同格式之緣起

2024年，法律學門期刊參與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國科
會人社中心） 辦理 TSSCI核心期刊定期評比，藉此機會，法律學門審查委員就
國內法律學術期刊面臨的挑戰互相交換意見。會中大家共同體認到，國內每一

本法學期刊均須設定四至五種語言之文獻引用格式，校稿工作非常繁複，除

TSSCI一級期刊經費較為充裕，能夠留任有經驗之編輯人才外，對於經費人力
有限之其他法律系所或政府機關而言，格式校對負擔相當沉重，再無心力進行

格式更新與優化，如委由商業出版社處理，雖能減輕編務負擔，但容易失去設

定文獻引用格式之主導權；法律學界如能形成共識，整合出文獻援引協同格式，

供各法學期刊參考採用，就能將編輯心力投注於提升期刊學術水準，學者投稿

不同期刊時，也無須再耗費大量時間心力調整格式。

4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最後瀏覽日：2026年 1月 20日）。此項格式是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所制定，
為歷史、人類學、文學、藝術等領域所採用。

5 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 （最後瀏覽日：2026年 1月 20日）。此套系統係由美國哈
佛大學法學院、賓州大學法學院、耶魯大學法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之法學期刊編輯委員會共

同商定的法學權威性引用格式指引。

https://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home.html
https://www.legalblue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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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關於期刊格式統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早有先例。2022年在國
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公共行政學報》 發起下，徵詢各期刊之意願、彙整個
刊之體例，以 APA 7.0為參考依據，依照中文撰寫習慣修訂，並透過臺灣公共
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之平臺凝聚共識，完成 「公共事務領域期刊協同格
式」。自 2023年起至今已有包含 TSSCI核心期刊在內之 15本期刊採用，發揮極
大的影響力，其整合過程對法律學門而言深具參考價值。

參考公共事務領域期刊格式整合之經驗，如欲整合法學期刊引用格式，必

須先建立溝通平臺與討論模式，人文處法律學門應可扮演居中協調、提供支援的

角色。為此，本人與共同召集人沈宗倫教授先於 2024年下半年先徵詢法學領域
的四本一級核心期刊─ 《中研院法學期刊》、《政大法學評論》、《臺大法學論叢》
與《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主編之意見，並獲得各該編輯委員會之同意後，於

2025年啟動規劃作業。先由國科會人社中心執行委員臺大法律系吳從周教授與
本人共同向人社中心提出學術活動計畫，以 2025年 6月完成格式統一，辦理成
果發表會為目標，申請活動經費補助。承蒙人社中心大力支持，輔以國科會人

文處法律學門之學門規劃經費，自2025年2月起開始啟動協同格式之整合討論。

三、  協同格式之討論過程與成果發表

為兼顧討論效率與形成最大共識兩大目標，討論方式採主編會議與各語文

小組會議交錯方式進行。2025年 2月，四本期刊主編先就中、英、日、德、法
五種語言各推派一名系所同仁，組成五個語言小組，亦即每一語言小組皆有四

本期刊之代表 （除法文小組《臺大法學論叢》 代表從缺外），開始針對格式協同
之通則性問題，例如：註腳與參考文獻引用格式之繁簡程度、是否需列出版社、

出版地等資訊等議題進行第一階段大體討論。

2025年 3月 28日召開第一次主編會議，每一語言小組各派一名代表，與四
位主編及學門召集人、共同召集人共同開會，商定協同格式之基本原則。此次

會議亦邀請參與公共事務領域期刊協同格式訂定過程之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陳

敦源教授提供寶貴建議。接著於 2025年 4月至 5月間，各個語文小組進行密集
討論，並將各語文小組商定之文獻引用格式提交第二次主編會議討論，經與會

者廣泛而深入交換意見、取得共識後定案，再交由四本期刊之編輯委員會及發

行系所決議通過。經此反覆討論形成之 「法學期刊引註格式凡例」，於 2025年 6 

月 27日在法律學門所規劃之 「法律繼受、比較法研究與法學文獻援引之協同格
式：法律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經驗分享」跨領域工作坊進行成果發表 （海報及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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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一，工作坊會議進行情形見圖二、三），四本 TSSCI一級期刊並公告自
2026年 1月 1日起同步採用此一協同格式，同時提供格式檔案供各界下載 （圖
四），期能帶動其他法學期刊參考採用。

在此次工作坊中，法律學門召集人先說明此次四本 TSSCI一級期刊對於協
同格式所達成之基本共識，包括：

1. 制定協同格式之目的，在於減輕投稿者及期刊編務投注於格式之時間精
力，得以更加專注於論文品質之提升。

2. 引註格式之統一不涉及學術自由範疇。
3. 格式力求簡潔，引用文獻之出處可清楚溯源；在多元數位時代，出版地
已非重要資訊，爰予刪除。

4. 法學著述於引註中，皆已列有引用文獻之詳細資訊，因此文末毋須再臚
列參考文獻清單。

5. 「法學期刊引註格式凡例」 協同格式並非完全採用特定國家之特定模式，
而是針對臺灣學術環境，由不同語言留學國別之學者反覆討論、形成共

識，提出符合國內法學研究需求之文獻引用協同格式。

接著，由陳敦源教授分享推動公共事務領域期刊協同格式之經驗，再由各

語文小組推派代表分別介紹其引註格式之形成背景與引用規則。從引用格式形

成的背景說明可以發現，不同語言之法學引用格式，其實隱藏著各該國家法律

社群之 「通關密語」，許多簡寫格式乃是長久以來的約定俗成，「圈內人」 一望即
知，其標示著 「法律人」 這個社群知識養成體系的特殊性，例如：在法律領域，
無論是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國家，美、英、德、法、日等國家之法學引用格式

皆定有法條、判決、政府公報之引用格式，由此顯示法學研究跨越國家之共通

性；而在臺灣，一套法學期刊引用格式同時涵蓋五種不同語言，則為英、美、

德、法等國家所無，此正凸顯臺灣法學研究多元繼受、在地轉化之特殊性。

誠如英文小組代表王立達教授所分享，英文小組成員討論引用凡例時，係

以 The Bluebook為基礎，但也考量國內需求予以簡化與一致化，同時保留開放
性與合理化。此一經驗顯示，國內法學研究不僅已具備建構本土學術引用格式

之視野，不再完全依賴法律繼受來源國之標準，更能回饋給英語世界國家與 The 
Bluebook之格式規定。

四、  未來展望與挑戰
「法學期刊引註格式凡例」 之編纂，共有 3位教授與研究員跨校參與，6位

助理協助，為國內法律學界少見之共同協作計畫，且成果發表會後，各語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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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工作坊海報與議程

組成員仍就凡例中若干細節再三確認修正，務求精確，顯見參與的學者對於協

同格式所追求之目標，亦有高度認同，在短短四個月間，能夠完成協同格式之

編纂，完全歸功於所有參與者之無私付出。

「法學期刊引註格式凡例」 完成編纂，只是第一步而已。成果發表會後，陸
續收到各方法學先進提出之建議，且科技進展快速，文獻載體、學術見解表達

管道不斷推陳出新，法學引用格式自需定期修正。為此，法律學門於 2026年將
規劃協同格式之檢討會議，未來也需要建立定期修正機制，方能與時俱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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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工作坊會議進行情形

圖三：工作坊進行情形

圖四：法學期刊引註格式凡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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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格式能否為其他法學期刊所採用，有效減少作者及期刊編務之負擔，進而

提升學術研究之效能以及各期刊的實質學術品質，尚需一段時間之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法學期刊引註格式凡例」 一改向來作法，不再列出參考文
獻清單，此舉可能影響期刊之評比分數。依照國科會人社中心 2023年 3月 31

日修訂之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實施方案，6期刊評

比共有形式指標 （5%-10%）、引用指標 （10%-15%）、問卷調查 （25%-35%）、學
門專家審查 （45%-55%） 四個項目，2024年法律學門期刊評比，其中形式指標占
比 5%。7該項指標如何評量？依人社中心公告之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
暨核心期刊收錄評量標準」（2026-2028年適用），滿分 100分中，「引用文獻均以
文後條列方式逐條列出 （非文後註）」 占 4分， 8以形式指標占比 5%換算下來，
未列參考文獻於期刊評比整體分數僅減少 0.2分，影響雖然十分有限，不過採用
協同格式之其他法學期刊仍可能繼續保留引用文獻清單。

而文後未逐條列出引用文獻，是否可能進一步影響期刊之引用指標分數？ 9

仍待觀察。更值得注意的是，國科會推動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加入全球大

型引文資料庫已有一段時日，10希望藉此促成我國學術研究與世界接軌，而為符

合 Scopus、WoS等國際資料庫之收錄標準，文後逐條列出引用文獻仍為必要格
式，中文文獻甚至需要附加英譯。《中研院法學期刊》、《政大法學評論》、《臺大

法學論叢》 與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四本法學期刊不再於文後逐條列出引用文獻
之決定，不單只是期刊評比成績是否受影響這個層次的問題而已，更實質牽動

四本法學 TSSCI一級期刊的自我定位，究竟應專注於引領國內法學研究之深
化，抑或追求國際接軌？這個嚴肅的課題，仍需要持續不斷思考與對話，以凝

聚共識。

6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 （2023年 3月 31日修訂）（最後瀏覽日：
2026年 1月 22日）。

7 2024年法律學門期刊評比，各項目占比分別為形式指標 5%、引用指標 15%，問卷調查 25%，專家審
查 55%。

8 依照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評量標準 （2026-2028年適用）（最後瀏覽日：2026
年 1月 22日），共分期刊格式 （10分）、論文格式 （36分）、編輯作業 （36分）、刊行作業 （18分）、加
分項目、減分項目等六項。「引用文獻均以文後條列方式逐條列出 （非文後註）」 列於 「二、論文格式」
中，「（五） 引用文獻」 之第 1點。

9 前述引用指標係以國家圖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五年影響係數為依據；洪淑芬
（2020），〈「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的發展歷程與現況〉，《中華民國一○八年圖書館年
鑑》，頁 3-18。

10 陳育芬 （2011）。〈推動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加入全球資料庫〉，《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2卷 
3期，頁 30-40。

https://www.hss.ntu.edu.tw/zh-tw/thcitssci/42
https://www.hss.ntu.edu.tw/zh-tw/thcitssci/47

